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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集团希望建议产权组织启动一项提高认识的活动，委托开展一项关于视听作者状况的研

究。这项研究应探讨世界各地对视听作者的现有法律保护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对视听作者行使权

利和对其作品使用付酬方式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规定集体管理下报酬

权的立法有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发展，其目的是使权利人，特别是视听作者能够更好地应对其作

品被大量利用的情况，尤其是网上利用的情况。这些发展，以及世界其他区域对视听作者的法律

保护模式都需要进行研究。研究还将受益于审查以下方面：（1）盗版如何影响对视听作者的付酬

（例如，比较各国/区域的盗版率与付酬率）；（2）加入国际条约如何影响对视听作者的付酬

（例如，比较已加入国际条约的国家与未加入国家的付酬机制）；（3）存在集体管理组织或行业

协会和集体谈判协议如何影响对视听作者就其作品使用的付酬。 

编剧和导演等是视听产业创作过程的核心，但他/她们的法律和经济状况在各国却大相径庭。

在某些地区，他/她们不被承认为视听作品的作者，因此就可能得不到保护。随着视听制品产量的

增加（部分原因是点播和在线服务的发展），以及“买断合同”的广泛使用（创作者根据合同将

其版权所有权，以及未来获得使用费收入的任何权利转让给制作人，以换取一次性预付款），对

视听作者的法律和经济保护进行调查将很有意义。 

理想的情况是，这项研究不仅应关注作为视听作品潜在共同作者的编剧和导演的情况，而且

还可以从更广泛的角度关注通过各自的贡献为视听作品的创作做出贡献的所有其他作者的情况。

应调查世界不同司法管辖区如何对待视听作品的作者身份、世界不同地区法律授予视听作者的权

利及其行使方式、他/她们与制作人及其他相关方的合同关系、其作品的不同使用方式，集体管理

组织的作用，以及行业协会和集体谈判协议的影响（如适用）。 

研究应特别关注视听作者为各种媒体上利用其作品获得适当报酬的能力和（或）权利，尤其

是与点播和在线服务利用视听作品的新方式（提供权）有关的能力和（或）权利。 

通过分析和概述世界各地采用的保护视听作品作者的现行法律制度，这项研究将帮助各国政

策制定者了解为视听作者作品的经济利用而建立付酬机制的不同方法，并为如何支持作者有能力

继续创作提供信息。 

我们深信，SCCR 成员和观察员将受益于就这一对全世界视听作者群体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的

知识和实践交流。 

非洲集团还提交了一份关于音像表演者权利和报酬机制的单独提案，委员会可以酌情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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